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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參考資料

●	 器官捐贈背景資料

◇	 器官捐贈的需要

	 雖然現時醫學昌明，但有不少疾病仍是無法根治，器官衰竭

便是其中一種。當器官出現嚴重問題至衰竭的地步，一般治

療方法再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時，器官移植便是器官衰竭患

者唯一的希望。器官移植不但能令他們重獲新生，更可大大

改善他們的生活質素。若得不到合適的器官，他們只能在疾

病和等待中掙扎，依賴機器和藥物延續生命，有些病者更會

很快離開這個世界。

◇	 適合捐贈的器官

	 適合捐贈的器官包括心臟、肺臟、肝臟和腎臟；但適合捐贈

的不只是器官，部分組織亦可以捐贈，包括眼角膜、皮膚、

長骨。

◇	 器官的來源

	 器官捐贈有兩個的來源，分別是活體及遺體器官捐贈，兩者

可供捐贈的器官有所不同：

	 ■		 活體捐贈：適合作活體捐贈的器官為腎臟及肝臟。

	 ■		 根據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，活體器官捐贈者須年滿18歲	

	 	 或以上。

	 ■		 政府根據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》，成立人體器官移植	

	 	 委員會，負責處理活體器官移植申請，包括捐贈者和	

	 	 受贈者沒有血緣關係，或是夫妻結婚未滿三年，或有	

	 	 血緣關係但又無法證明等個案，目的是防止器官買賣。

	 ■		 活體捐贈者需要承受移植手術帶來的痛苦及可能出現的	

	 	 併發症、甚至死亡的風險。因此，最好的器官捐贈來源	

	 	 始終是遺體捐贈。

	 ■		 遺體捐贈：適合作遺體捐贈的器官及組織為腎臟、	

	 	 肝臟、心臟、肺臟、眼角膜、骨骼及皮膚。

	 ■		 腦死亡病人將功能健全的器官或組織，以無償方式捐贈	

	 	 給器官衰竭的病人，讓他人得以延續生命，恢復健康；	

	 	 而進行遺體捐贈對捐贈者並無任何風險。

	 ■		 遺體器官捐贈並無硬性的年齡限制。一般而言，由初生	

	 	 至75歲人士的器官普遍都適合捐贈，至於各種組織捐贈	

	 	 方面，長骨由16至60歲，眼角膜為80歲以下，皮膚則為	

	 	 10歲或以上。

◇	 香港現況

	 香港每天都有超過2000名器官衰竭病患者焦急地在等待器

官移植(下圖為各類器官輪候人數)，可惜的是，本港的遺體

捐贈率一直偏低。在2020年只有42名遺體器官捐贈者，而

活體器官捐贈者有33名，不少的器官衰竭病患者，因等不及

合適的器官移植而逝世。

截至31.12.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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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	 香港現行制度及程序

	 ■	 	「自願捐贈」(Opt-in)制度

	 	 	 本港現時採用「自願捐贈」(Opt-in)制度，若市民有意於	

	 	 離世後捐出器官，須在生前主動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。	

	 	 但即使死者生前登記了成為器官捐贈者，仍必須得到死者	

	 	 家屬同意，才可以進行捐贈。因此，市民在登記後，切記	

	 	 將意願告訴家人。

	 ■		 登記方法

	 	 	 衞生署於2008年設立了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，方便有意	

	 	 捐贈器官人士自願登記。此名冊可以讓捐贈者意願得以	

	 	 妥為記錄，令醫護人員及捐贈者的家人在其身故後得悉其	

	 	 意願，以便迅速安排器官移植。如有意成為器官捐贈者，	

	 	 可透過以下方法登記：

	 	 	 1.	進入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網站︰www.codr.gov.hk	

	 	 	 登記；或

	 	 	 2.	填妥器官捐贈宣傳單張內的登記表格後，可以郵寄或	

	 	 	 傳真方式提交

	 ■		 在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登記成為捐贈者並無年齡	

	 	 限制，但要切記將意願告訴家人。

	 儘管香港的醫療技術不斷進步、但可供移植的器官嚴重

不足。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(International	

Registry	 in	Organ	Donation	and	Transplantation)，香港在

2020年每百萬人中僅有5.59人捐出器官，屬世界上最低捐

贈率的地區之一，相比高捐贈率的國家如西班牙，差距甚

大，西班牙每百萬人口中有高達37.40名捐贈者。



131

◇	 常見的誤解

	 ■	 	 大眾對器官捐贈認識不足，存有不少的誤解，例如：

	 	 	 1.	捐贈器官有年齡限制，年紀太大便不能捐贈器官？

	 	 	 	 ▲	遺體器官捐贈者並無硬性的年齡限制。一般而言，	

	 	 	 	 由初生至75歲人士的器官普遍都適合捐贈，至於	

	 	 	 	 各種組織的捐贈方面，長骨由16至60歲，眼角膜為	

	 	 	 	 80歲以下，皮膚則為10歲或以上。

	 	 	 	 ▲	至於活體器官捐贈，根據現時香港的《人體器官	

	 	 	 	 移植條例》規定，捐贈者須年滿18歲或以上。

	 	 	 2.	病患者就不能成為器官或組織捐贈者？

	 	 	 	 只有少數人士不適合捐贈器官，例如一些嚴重傳染病	

	 	 	 患者及大部份癌症患者。雖然一般癌症患者不適合	

	 	 	 捐贈器官，但他們仍可於死後捐贈眼角膜(惟淋巴癌、	

	 	 	 血癌、骨髓癌和涉及眼睛的惡性腫瘤患者除外)。	

	 	 	 無論如何，負責移植的醫療團隊都會先評估每名捐贈	

	 	 	 人士的情況，然後才決定他們的器官是否適合用作	

	 	 	 移植。

	 	 	 3.	我的宗教信仰不支持器官捐贈？

	 	 	 	 絕大部分的宗教都鼓勵分享或布施。事實上，一些	

	 	 	 宗教如佛教、道教、天主教及基督教等都認同器官	

	 	 	 捐贈的精神。

	 	 	 4.	遺體捐贈者的器官被移除後，遺體外觀會受損？

	 	 	 	 在整個移植過程中，醫護人員會絕對尊重遺體，手術	

	 	 	 後會妥善縫合切口，而一般切口都會位於壽衣遮蓋	

	 	 	 範圍內，盡量使儀容不受損。

◇	 捐贈流程

	 ■	 	 現時香港是以「腦死亡」作為醫學上捐贈器官的準則。	

	 	 當有病者疑似出現腦死亡的時候，有關醫療人員便會	

	 	 進行以下流程︰

	 	 	 1.	兩位資深而又與器官移植事務無關的醫生分別進行	

	 	 	 兩次「腦死亡」測試；

	 	 	 2.	醫護人員通知器官捐贈聯絡主任，並開始與家屬	

	 	 	 溝通，並給予關懷和輔導；

	 	 	 3.	醫療團隊評估，並維持腦死者器官功能；

	 	 	 4.	取得病人家屬同意器官捐贈；

	 	 	 5.	進行相關檢查及配對，以確定適合捐贈的器官；

	 	 	 6.	安排器官/組織摘取及移植；

	 	 	 7.	遺體被送返病房；

	 	 	 8.	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會陪伴家屬與捐贈亡者善別。

◇	 分配機制

	 ■	 	 不同器官有其專屬的輪候名冊及計分制度，病者在核實	

	 	 病情後，會先在其所屬器官的中央器官移植輪候名冊	

	 	 登記，然後由一個既定機制，基於輪候病者得分的	

	 	 高低，決定受贈的先後，分數越高的病人優先，計分	

	 	 項目包括：

	 	 	 1.	病者的危急程度（越危急分數越高)

	 	 	 2.	年紀（年輕的比年長的分數高)

	 	 	 3.	在輪候名冊上的等候時間（等候時間越長分數越高)

	 	 	 4.	配對的吻合程度（越吻合分數越高)

	 	 	 5.	身體狀況（狀況越差分數越低)

	 	 	 6.	患有其他嚴重疾病（越多併發症分數越低)



132

●	 器官捐贈進階知識

◇	「自願捐贈」（Opt-in）及「預設默許」（Opt-out）制度

	 ■	 	「自願捐贈」(Opt-in)

	 	 	 ▲	 在「自願捐贈」(Opt-in)制度下，若市民有意於離世後	

	 	 	 捐贈器官，須在生前主動登記。很多國家/地區採用	

	 	 			「自願捐贈」制度，包括香港、台灣、美國和澳洲等。

	 	 	 ▲	 在香港，如有意成為器官捐贈者，可以在中央器官	

	 	 	 捐贈登記名冊登記，或填寫器官捐贈證並隨身攜帶。	

	 	 	 由於這個制度是一種出於主動和自願的做法，部分	

	 	 	 有意捐贈者可能因為繁忙及未覺有迫切需要，而沒有	

	 	 	 登記成為器官捐贈者。截至2021年9月13日，中央	

	 	 	 器官捐贈登記名冊的登記人數為338,357人，登記率	

	 	 	 佔整體人口只有大約4.5%

	 	 	 ▲	 即使登記了成為器官捐贈者，在離世後要作出捐贈，	

	 	 	 最終仍由家屬決定，醫護人員是會尊重家屬的意願，	

	 	 	 若家屬不願意，是不會進行器官捐贈的。衞生署曾	

	 	 	 指出，如死者家屬得知家人捐贈器官的意願，超過	

	 	 	 九成人會同意達成其遺願。因此，市民在登記後，	

	 	 	 切記將意願告訴家人。

	 ■		「預設默許」(Opt-out)

	 	 	 ▲	 另一種制度是「預設默許」(Opt-out)，採用的國家	

	 	 	 包括新加坡、西班牙、法國、意大利、英國等。

	 	 	 ▲	 這制度是假設市民同意於離世後捐出器官，不同意者	

	 	 	 要在生前主動提出反對。制度有軟性和硬性兩種，	

	 	 	 關鍵在於是否容許家人有最終決定權。

	 	 	 ▲	 軟性的做法是容許家人有最終決定權，即使死者生前	

	 	 	 沒有提出反對捐贈，有關部門仍需徵求死者家屬	

	 	 	 同意，才可進行器官捐贈，西班牙、英國和克羅地亞	

	 	 	 便是採用軟性的做法。

	 	 	 ▲	 硬性的做法是根據死者生前的意願作決定，家屬沒有	

	 	 	 權利作出反對。即任何人若在生前沒有提出反對，	

	 	 	 死後將自動捐出器官，無需徵詢其家屬的意見，	

	 	 	 新加坡和奧地利便是採用硬性做法。

	 ■		 	西班牙的經驗

	 	 	 ▲	 捐贈機制只是影響器官捐贈率的其中一個因素，採用	

	 	 	 「預設默許」機制的地方的捐贈率可以有很大差別。	

	 	 	 以西班牙及新加坡為例，兩地都採用「預設默許」	

	 	 	 機制，但西班牙近年的捐贈率為全球最高之一，	

	 	 	 於2020年，每百萬人中有37.4名遺體器官捐贈者。	

	 	 	 至於新加坡，多年前已開始採用「預設默許」制度，	

	 	 	 然而，當地於2010年每百萬人中僅有5.1名遺體器官	

	 	 	 捐贈者(2010年為最新數據)。

	 	 	 ▲	 西班牙藉立法引入「預設默許」機制之後的10年間，	

	 	 	 並未能令該國的捐贈率上升。其後該國於1989年成立	

	 	 	 國家器官移植中心(National	Transplant	Organization)，	

	 	 	 作為全國性機構，統籌和推動器官捐贈的相關事宜，	

	 	 	 由此帶動西班牙的器官捐贈率按年攀升。

	 	 	 ▲	 根據國際器官捐贈與移植登記組織(IRODaT)公佈的	

	 	 	 數據顯示，自國家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以來，西班牙	

	 	 	 的器官捐贈率大幅攀升，每百萬人中捐贈者所佔的	

	 	 	 人數由1989年的14.0名增加至2020年的37.4名。

	 ■		「自願捐贈」和「預設默許」

	 	 	 ▲	 兩種機制都各有不少國家/地區使用，他們的捐贈率	

	 	 	 亦各異。其實，不論採用何種機制，都應該要透過	

	 	 	 宣傳和教育，讓社會大眾明白器官捐贈的需求和	

	 	 	 意義，消除誤解，令大眾認同其重要性。這樣，市民	

	 	 	 才會願意成為器官捐贈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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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	 器官捐贈流程

	 ■	 	 香港現時在大部份情況下，只接受符合「腦死亡」條件的	

	 	 亡者捐贈器官，而心臟停頓的亡者(心源性死亡)現時	

	 	 一般只考慮捐贈組織如眼角膜，鞏膜及皮膚。

	 ■		 腦死亡是指病人的腦幹功能喪失以致無法恢復的狀態，	

	 	 病人只是依靠醫療儀器維持殘餘的心跳和呼吸，情況	

	 	 等同死亡。

	 ■		 當病者將會或已經出現腦死亡現象的時候，醫護人員如	

	 	 醫生和器官捐贈聯絡主任便會對病者作出初步評估，	

	 	 並與家屬接觸和了解情況。若病者的情況有機會惡化，	

	 	 又或已經陷入深度昏迷的狀況，院方便會派出兩名資深	

	 	 醫生進行腦死亡測試。

	 ■		 腦死亡判定有明確嚴謹的規定，需由兩名資深而又與	

	 	 器官移植無關的醫生獨立地進行兩次測試。測試目的是	

	 	 證實病人的腦幹反射反應完全消失，不能恢復。為病人	

	 	 進行腦死亡測試有兩個先決條件︰第一，確認病人昏迷	

	 	 的原因屬不可逆轉的；第二，當病人沒有自主呼吸	

	 	 之後，要排除引致病人短暫昏迷或腦幹暫時失去反應	

	 	 的因素，才可進行7項腦死亡臨牀測試。

	 ■		 當醫生確認病者腦死亡後，醫護人員會把實情告知	

	 	 家人，並給予家人時間去接受腦死亡的事實。器官捐贈	

	 	 聯絡主任首要是顧及家屬的情緒，並耐性地陪伴，幫助	

	 	 紓解悲痛的心情，在合適的情況下才考慮把捐贈器官的	

	 	 機會和想法與家屬商討，並尊重家屬的決定。

	 ■		 若死者生前已表示支持器官捐贈，醫護人員會向家屬	

	 	 詳細解釋器官捐贈的整個程序，待家屬清楚明白後，	

	 	 才會要求他們簽署「器官捐贈同意書」，並確認哪些器官	

	 	 或組織將會被摘取作移植用途。這時候，醫護人員會	

	 	 繼續維持呼吸機等維生儀器的運作，以確保用以移植的	

	 	 器官仍能保持功能。

	 ■		 移植團隊會為各器官的狀況及功能進行詳細檢查，若	

	 	 器官適合移植，便會盡快在手術室內進行摘取，並運送	

	 	 到移植的醫院進行手術。與此同時，醫護人員會盡快在	

	 	 中央器官移植輪候名冊上找出合適接受移植手術的	

	 	 病者，並安排他們到醫院接受檢查，以選出最合適	

	 	 受贈者，盡快進行移植手術。

	 ■		 醫護人員會絕對尊重遺體，在完成摘取器官手術後，	

	 	 會妥善縫合切口，而一般切口都會給衣服遮蓋，盡量	

	 	 不損亡者外觀。在手術完成後，遺體會被送返病房，	

	 	 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會陪伴家屬與捐贈者善別。

器官捐贈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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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	 器官捐贈聯絡主任

	 ■	 	 醫院管理局現時有四個主要器官移植中心，分別設於	

	 	 瑪麗醫院、伊利沙伯醫院、威爾斯親王醫院及瑪嘉烈	

	 	 醫院。各中心均駐有器官捐贈聯絡主任，協調器官捐贈	

	 	 事宜。醫院管理局眼庫亦有眼角膜聯絡主任，負責物色	

	 	 眼角膜捐贈者。

	 ■		 器官捐贈聯絡主任是由資深的醫護人員擔任，負責與	

	 	 器官捐贈有關事宜，在器官捐贈和移植當中擔任着一個	

	 	 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由於腦死亡的發生一般都來得很	

	 	 突然，例如中風、交通或其他意外等，家屬會情緒	

	 	 不穩，聯絡主任要顧及和紓解家屬悲痛的情緒，提供	

	 	 支援和輔導，給予家屬時間去接受腦死亡的事實，陪伴	

	 	 家人與亡者善別。現時，香港共有9名器官捐贈聯絡	

	 	 主任，負責醫院管理局7個聯網43間醫院的工作。

◇	 有償捐贈

	 ■	 	 除了器官捐贈登記機制外，另一些鼓勵器官捐贈的方案	

	 	 也值得大家探討，例如有償捐贈。有償捐贈器官是指	

	 	 願意進行活體器官捐贈的市民可得到一些象徵性的	

	 	 獎勵。

	 ■		 2009年新加坡設立腎臟活體捐獻者援助基金，為有經濟	

	 	 困難的腎臟捐獻人，提供一次過補償金及與腎臟有關的	

	 	 醫療保險。

	 ■		 澳洲政府亦有一個支持活體捐贈者的計劃，以幫助減低	

	 	 捐贈者的財政壓力。澳洲政府明白到在移植手術後，	

	 	 捐贈者亦需要時間康復，無法工作賺取生活費用。	

	 	 因此，政府除了會給捐贈者補償有關捐贈器官所牽涉的	

	 	 費用外，亦會向在職捐贈者發放最多342小時的最低	

	 	 工資，希望藉此支持活體捐贈者及減輕他們在復原期間	

	 	 的經濟壓力，同時亦鼓勵僱主支持。

	 ■		 不過，有人認為採用有償捐贈器官的方法，可能模糊了	

	 	 出自真心助人的原意，在道德上存有灰色地帶，其爭議	

	 	 性較大。而香港一直實行「無償捐贈」制度，市民普遍	

	 	 認為捐出器官為實現大愛精神，「有償捐贈」可能會	

	 	 給人器官買賣的錯覺，香港的醫護界普遍不支持此	

	 	 做法。

	 ■		 雖然如此，香港政府近年亦作出了一些突破，為已過世	

	 	 的捐贈者作出一些表揚，此做法較容易為大眾市民	

	 	 接受。在2017年，華永會於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的紀念	

	 	 公園設立了「大愛恩人」區域，遺體捐贈者的骨灰可	

	 	 撒放於此，另設立專屬「大愛恩人」的紀念牆壁，把	

	 	 捐贈者的名字留在一個公開的紀念場地上，以表揚他們	

	 	 為末期器官衰竭者及社會作出的貢獻。

	 ■		 另外，為了表揚器官捐贈者的善人善行，並向他們及	

	 	 家人致敬，政府在九龍公園興建了「生命．愛」花園。	

	 	 花園透過別具特色的園境設計和建築，還有象徵蠟燭	

	 	 的柱上刻有捐贈者家人、受贈者及醫護人員的心聲，	

	 	 突出「生命因你再現姿彩」的主題。


